
                                                                                   

 

 

 

要点 

连结有配偶关系的医疗券使用者的「医健通（资助）户口」 
  

 为方便长者与配偶可以善用配偶双方的医疗券使用基层医疗服务，长者医疗券计划现容许

两名合资格注 1及有配偶关系注 2的长者，在双方同意下并完成连结其医疗券户口程序后可共

用对方的医疗券。长者双方无需预先申请，并只需登记一次，将双方户口连结后，当其中

一方的医疗券户口内的余额耗尽，即可以使用其配偶户口内的医疗券余额。 

 

 已登记参与长者医疗券计划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可按两名有配偶关系的医疗券使用者的要

求，根据系统指示连结双方的「医健通（资助）户口」。医疗服务提供者或其获授权的职

员只需请长者双方声明配偶关系及申明同意共用医疗券，然后依指示请两名长者透过将其

香港身份证插入智能身份证阅读器方式确认，便可将有关户口连结。 

 

注  1：年满 65 岁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或由入境事务处签发的《豁免登记证明书》的长者。 

注 2：就长者医疗券计划而言，两名医疗券使用者如经香港法律所认可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缔结为夫妻，则属于配偶关

系。「一夫一妻制婚姻」指下列婚姻： 

(a) 如属在香港缔结的婚姻，指— 

(i) 按照《婚姻条例》(香港法例第 181 章)的规定举行婚礼或缔结的婚姻； 

(ii) 藉《婚姻制度改革条例》(香港法例第 178 章)第 8 条获得认可并根据该条例第 IV 部登记的新式婚姻；或 

(b) 如属在香港以外地方缔结的婚姻，则指按照举行婚礼的地方当时施行的法律举行婚礼或缔结的婚姻，且该婚

姻获该法律承认为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 

 
  

 电子同意书 
  

 为更便利长者使用医疗券，长者医疗券计划引入电子形式作出医疗券使用者同意通知 ，让长者

确认同意使用的医疗券金额，以取代以往签署纸本同意书。此外，当申报使用医疗券后，系统

会即时以电话短讯注 3通知有关长者或其指定的家人／照顾者。 

 

 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未能使用智能身份证阅读器（包括长者是持有《豁免登记证明书》、身份证

晶片损坏等，或须由长者的监护人确认使用医疗券），医疗服务提供者应安排长者透过本人将

其香港身份证插入智能身份证阅读器，以表示同意使用有关医疗券金额的方式，以取代以往长

者签署纸本同意书。 
 
注 3︰短讯只可发送至香港流动电话号码，该电话号码可属长者本人、家人或照顾者。 
 

 

 

长 者 医 疗 券 计 划 

 配偶共用医疗券及推行电子同意书 

 

(致已登记参与计划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如何连结医疗券使用者与配偶的「医健通(资助)户口」？ 

亲身前往医疗服务提供者执业地点作出声明 

 长者和配偶无需预先申请。当长者或配偶其中一方需要使用医疗券时，两人只需一同亲身注 4到

访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执业地点办理户口连结。 

 

 长者双方须声明配偶关系并申明同意共用医疗券户口余额。医疗服务提供者或获其授权的职员

应核实两位长者的身份，向他们展示或读出有关配偶关系声明的约束性条款和条件（包括相关

法律责任/后果）的资讯，并请长者各自透过把身份证插入智能身份证阅读器以作确认。 

 

 长者须提供可收取电话短讯的香港流动电话号码，并选择短讯语言 。如有需要，长者可选择提

供家人／照顾者的香港流动电话号码作为替代。 

 
注 4︰如长者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者，则须以填写「拥有配偶关系的医疗券使用者共用医疗券同意书」的方式办理。 

 

作出虚假配偶关系声明的后果  
 

 卫生署会根据监察机制进行定期/抽样调查。卫生署会严肃跟进所有怀疑作出虚假配偶关系声明

的个案，并将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涉事者可能须负上刑事责任及判监。 
 

「拥有配偶关系的医疗券使用者共用医疗券同意书」 注 5 

 

 如其中一方因特殊情况无法亲身到访医疗服务提供者执业地点办理连结「医健通(资助)户口」，

长者须提供已填妥及签署的「拥有配偶关系的医疗券使用者共用医疗券同意书」(「共用同意

书」) （「共用同意书」可于计划网页 www.hcv.gov.hk 下载），并附上其配偶最新的香港身份

证（或豁免登记证明书（如适用））的副本。 

 

 医疗服务提供者或获其授权的职员须核实长者的身份，及根据「共用同意书」上声明的资料记

录在医健通（资助）系统。 

 

 医疗服务提供者须妥为保存该「共用同意书」。 

 

 卫生署会根据监察机制进行定期/抽样调查。卫生署会严肃跟进所有怀疑作出虚假配偶关系声明

的个案，并将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涉事者可能须负上刑事责任及判监。 
 
注 5：「共用同意书」只适用于长者或配偶其中一方因特殊情况，例如身体/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等，而无法亲身前往医

疗服务提供者的执业地点办理连结医疗券户口的特殊情况。 

 

 
 
 

 

http://www.hcv.gov.hk取/


 
 

推行电子同意书注 6后申报医疗券的办法 

 双方户口连结后，各自户口内的医疗券余额可同时在「医健通(资助)系统」上显示，以便医疗

服务提供者或获其授权的职员作出医疗券申报。 

 长者每次使用其配偶的医疗券时，必须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其配偶最新的香港身份证（或豁

免登记证明书（如适用））副本。 

 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口头上取得长者同意使用医疗券的金额后，应请长者将其本人香港身份证插

入智能身份证阅读器以作确认。如长者使用配偶的医疗券，医疗服务提供者须透过长者提供的

香港身份证（或豁免登记证明书（如适用））副本(包括键入该身份证的符号标记)以核实其配偶

的资料。 

 如系统未有记录长者的香港流动电话号码，医疗服务提供者应请长者提供一个可收取电话短讯

的香港流动电话号码，并选择短讯语言 。  
 
注 6：如接受服务的长者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及须由监护人代表的人士，须继续透过纸本同意书确认同意使用的医疗 

券金额。 

 

注意事项 

1. 如获已登记参与计划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授权，其职员可在长者声明配偶关系及申明同意共用医

疗券后办理户口连结程序。连结户口时无需要求长者出示配偶关系证明文件。 

2. 在连结户口后，如长者配偶关系有所改变，在同一历年内，系统容许有关长者与另一名合资格

长者连结户口一次。 

3. 卫生署会根据监察机制进行定期/抽样调查。任何涉嫌作出虚假配偶关系声明的个案将转交执

法机构调查，涉事者可能须负上刑事责任。 

4. 医疗服务提供者会获发一份罗列出有关配偶关系声明的约束性条款和条件（包括相关法律        

责任/后果）的须知，以便与长者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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